
單位：元

機關名稱
宣導項目、標

題及內容
媒體類型 宣導期程 執行單位 預算來源 預算科目 執行金額

受委託廠

商名稱
預期效益

刊登或託播

對象
備註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修正勞動基準法第

54條規定 勞資雙方

得協商延後強制退

休年齡

平面媒體 1次 勞動基準科 公務預算 勞政業務 35,000
臺灣時報社股

份有限公司

宣導勞動權益，並

輔導勞工及事業單

位遵守勞動法令

臺灣時報農民曆

臺中市勞動檢查處 無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 無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主管113年12月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


